
 

 

以此件为准              粤工信办函〔2020〕13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发展 

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站、阻击战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推动工业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运

用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开展远程办公、在线监控、协同设计、

智能运维等业务加快复工复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就有关

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关于上云上平台工作 

（一）适当延长兑现时间。 

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服务券（下称“服务券”）兑现时间推迟兑现时间推迟兑现时间推迟兑现时间推迟

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即即即即 202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 17时时时时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兑现申请兑现申请兑现申请兑现申请。。。。相关工业

互联网服务商应于 3月 20日前完成系统数据接口改造并接受监

测。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于 4月底前报送抽查计划，

5 月底前完成项目抽查。各工业企业服务券兑现指引可登录“广

东省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网址：http://syspt.aiigd.cn/）首



页“使用指南”栏目中查看。 

（二）开展服务券随机抽查。 

本次服务券抽查工作由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

负责并自行组织专家实施，并将抽查计划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制定抽查标准、监督各地抽查过程，并统

一组织开展专家培训工作。各地市抽查安排应提前 4个工作日通

知到被抽查工业企业，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各地市领取服务券

总数量的 20%，且覆盖每一家服务商。专家以从事过该领域项目

实践的一线专家为主，确保其具备评审该领域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和工作背景，不盲目对专家职称做硬性要求，可以跨地域调配专

家参与本地抽查工作。相关工作经费根据要求予以计提，计提工

作经费一并纳入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管理考核。 

（三）加快资金计划下达。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要进一步简化服务券兑现手续，使用在

线抽查、视频抽查等方式优化抽查流程，务必于 2020年 6月 30

日前下达资金到工业企业。 

（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重点企业。 

为进一步保障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供应，本次服务券

将优先安排兑现涉及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护

目镜、负压救护车、相关药品、相关医疗设备等生产企业，尤其

是对纳入省、市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及配套的工业企业。同时，

对于申请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试点服务券和粤东西北定向服务

券的工业企业应予以优先兑现。 



二、关于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工作 

（一）加快标杆示范资金计划下达。 

依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经管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9〕167 号）、《广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提请下达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方向）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工信工业

互联网函〔2020〕33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2018〕120

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明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工作经

费计提比例和额度的通知》（粤工信财审函〔2019〕768 号）等

要求，结合前期已入库项目情况，加快谋划 2020 年支持工业互

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分配计划，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可视

情况予以优先支持。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提前开展相

关项目计划前置审核和公示等工作，在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一周

内完成 2020 年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计划下达工作，并配合

财政部门在一周内完成资金拨付至企业的手续，确保财政资金尽

快落地见效，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 

    要进一步加快推进 2018 年以来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建

设和项目验收工作。已完工项目应结合企业复工实际情况，科学

有序推进项目验收工作；确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完成建设和验收

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向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

延期或变更申请，相关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做好项目建



设情况的跟踪核实，积极协调企业解决项目建设存在问题，做好

相关批复和过程管理资料存档，落实好项目验收和绩效管理等相

关工作。我厅将于近期对相关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年 2月 21日 

    （联系人 :刘坤东、胡嘉娟，电话： 020-83133375、

020-8313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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